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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課個案的跟進措施  

 
目的 
 
 本文件簡述教育局跟進中、小學及幼稚園缺課學生的

措施。    
 
背景 
 
2. 教育局設立缺課申報機制，原本是基於行政的原因。

對於中、小學，教育局須執行《教育條例》(第 279 章)，確保

家長讓年齡介乎 6 至 15 歲未完成中三的子女定時上學，接受教

育。教育局發出通告第 1/2009 號「確保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」，

要求中、小學須把連續缺課 7 天(不論任何年齡、級別、性別、

種族或原因等)的缺課學生向教育局呈報，以保障學生接受教育

的權利。對於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 (學券計劃 )／新的幼稚園

教育計劃 (新計劃 )的幼稚園，由於學券計劃下的政府資助及新

計劃下的基本單位資助是按學生數目計算，為保障公帑的使用，

教育局要求這些幼稚園通報整月缺課的學生，以便考慮是否應

發放有關資助。教育局最近修訂了處理中、小學缺課個案的程

序，以期更有效及徹底地跟進「未能接觸」的缺課個案。就幼

稚園的缺課通報機制，有鑑於有需要全方位提高學校人員對懷

疑虐兒個案的警覺性，教育局也決定利用缺課通報機制以達至

此目的，協助幼稚園及早識別需要支援或可能受虐的學生，以

便及早介入以及提供適切的支援和服務。為此，教育局於 2018
年 2 月 23 日發出通告第 4/2018 號「幼稚園學生缺課的通報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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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」，要求幼稚園若學生連續七天無故或在可疑情況下缺課，

必須通報教育局。 
 
中、小學處理缺課個案的機制 
 
3. 小學方面，缺課個案是由教育局派出駐校的學生輔導

主任、校內的學生輔導教師或學生輔導人員 (包括社工 )處理。

這些專業人員會透過「全方位學生輔導服務」為缺課學生提供

所需的支援。他們會透過電話聯絡、家訪、面談、與相關持份

者 (包括教師、跨專業人員及學生家長 )進行個案會議等，瞭解

缺課學生的需要和困難，協助他們復課。 
 
4. 中學方面，初中的缺課學生個案由教育局缺課個案專

責小組 (缺課組 )的學生輔導主任處理。缺課組人員會評估個案，

與缺課學生及家人、學校及相關服務機構協作，幫助缺課學生

復課及跟進缺課學生重返校園的適應情況。至於高中的缺課學

生（15 歲或以上），缺課組會聯絡家長或學生，因應家長及學

生的選擇，為學生安排復課，或轉介他們參加非政府社會服務

機構提供的短期課程，為他們日後復課、參加職業訓練課程或

就業等作好準備。 
 

5. 在處理 15 歲以下的缺課個案時，教育局如在進行所需

要的探究後，確認學生適宜復課，而家長沒有充分理由仍堅持

不讓子女上學，教育局可根據《教育條例》(第 279 章)，向家

長發出入學令，要求家長送子女入學。教育局於 2017/18 學年，

曾向一宗缺課個案的家長發出入學令，而有關學生其後已復課。

不過，近年的個案中，許多時並非因為家長堅持不讓子女上學，

而是家庭或學生本身出現問題(如管教困難、在學習或社交上未

能適應、習染不良行為，或受精神、心理困擾等)，發出入學令

並不能解決他們的問題。因此，本局或學校會因應情況，將個

案轉介至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或相關社會服務機構接受所需服務，

包括醫院管理局、各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、非政府社會服

務機構等，為他們提供適切的專業服務。教育局會聯同其他部

門，針對學生缺課問題的根源，協助缺課學生盡早復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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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進「未能接觸」缺課個案程序 
 

6. 教育局一直按需要檢視處理缺課個案的程序，以期改

善相關的機制。教育局在  2013 年曾修訂處理「未能接觸」缺

課個案的程序。根據修訂的程序，當教育局缺課組及學校人員

在透過家訪、電話或信件，仍未能聯絡缺課學生的家長或親友，

處理個案的人員會按個案的情況及需要向其他部門查詢相關的

聯絡資料。例如，如有關學生居住於公營房屋，缺課組會聯絡

房屋署查詢該家庭的最新居住地址以跟進個案。如有關學生涉

及家庭、管教等問題，缺課組會通報非政府機構或社署轄下綜

合家庭服務中心、社署轄下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或社會保障

辦事處，以查詢有關學生的狀況及商討跟進方案。缺課組亦會

視乎情況向入境事務處查詢有關學生的出入境紀錄，以決定跟

進安排。若仍無法取得有關學生或其父母有效的聯絡地址或電

話，缺課組方會考慮結束有關個案。 
 

7. 教育局在 2017 年底再次檢討處理「未能接觸」缺課個

案的程序，進一步加強有關的跟進程序。根據最新的機制，本

局採用更嚴謹的程序跟進缺課個案，包括增加聯絡及家訪的次

數和加強與其他部門的合作。如教育局在多次家訪及向其他部

門 (如社署、入境事務處、房屋署等 )查詢後，仍未能聯絡學生

或家長，本局會把個案轉介其他部門，如警方或社署，作適切

的跟進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們會徹底跟進每宗缺課個案，定期再

次進行上述聯絡程序，不再因「未能接觸」適齡學生或其家長

而終止個案。 
 
幼稚園學生缺課的通報機制 
 
8. 在幼稚園方面，由 2018 年 3 月 15 日起，若學生連續

七天無故或在可疑情況下缺課，學校必須通報教育局。有關安

排的目的是提高幼稚園人員的警覺性，協助幼稚園及早識別需

要支援或可能受虐的學生，以便及早介入，以及提供適切的支

援和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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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教育局收到通報後，會聯絡學校了解詳情，並因應個

別學生及家庭情況，提醒學校根據教育局的通告或指引及社署

的《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》 (《指引》 )處理，與校方商

討處理辦法，包括聯絡社署，尋求專業意見或支援。幼稚園通

報有關缺課情況後，應繼續聯絡相關部門，跟進個案的最新發

展，並須在通報後七個工作天內，填妥一張簡便的跟進表，呈

報跟進個案的情況。教育局會留意學校跟進的工作，按需要與

學校商討進一步的工作。 
 

10. 教育局最近要求幼稚園若學生連續七天無故或在可疑

情況下缺課必須通報教育局，是考慮到需要提高學校人員對懷疑

虐兒個案的警覺性。對於如何及早察覺虐兒個案，其關鍵其實並

不在於缺課通報機制中指明須向教育局通報的缺課日數，幼兒受

虐亦不一定缺課。為了讓適當的人員盡早介入可疑個案，幼稚園

也不需要只向教育局通報或硬性首先向教育局通報。我們已在通

告中強調，如懷疑或發覺有學生受虐，不須限於通報缺課個案的

日數向有關部門作出報告。即使學生缺課不足七天，甚或照常

上課，或斷斷續續地缺課，但如學校人員發現其身上有傷痕或

有其他受虐情況，應立即參考社署的《指引》處理，並因應情

況填妥通報表向教育局通報，同時向社署及/或警方尋求協助。 
 

11. 提高學校人員識別受虐兒童的意識、危機評估的能力，

以及多專業合作，是及早發現和介入懷疑虐兒個案的關鍵。就

此，教育局會繼續與社署、警務處等部門合作舉辦講座及研討

會。在本年一月底及二月初，教育局與社署和警務處協作，舉

辦了四場講座，介紹如何識別和轉介懷疑虐兒個案，加強教師

對兒童被虐特徵的辨識能力及警覺性，並提升他們對處理虐待

兒童個案程序的了解；另一輪講座亦於本年三月及四月舉行，

介紹及早識別、通報機制及相關部門提供的支援。 
 
12. 至於參加新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呈報整月缺課的

機制，與上述通報無故或在可疑情況下缺課的機制，各有其功

能，前者用以確定應否發放有關學生在該月的資助，而後者是

為了協助幼稚園及早識別需要支援或可能受到虐待的學生。因

https://www.swd.gov.hk/tc/index/site_pubsvc/page_family/sub_fcwprocedure/
https://www.swd.gov.hk/tc/index/site_pubsvc/page_family/sub_fcwprocedure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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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，實施上述通報機制後，幼稚園仍須繼續按一貫做法向教育

局呈報整月缺課的情況 1。 
 
結語 
 
13. 教育局已積極加強中、小學及幼稚園有關申報及處理

缺課個案的措施。我們會繼續檢視並按需要完善相關機制，與

其他部門加強合作，保障學生的教育權利和安全。 
 
14.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
 
 
 
教育局 
2018 年 3 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有關安排亦適用於在 2016/17 學年參加學前教育學券計劃，但在 2017/18 學年不參

加新計劃的 7 所幼稚園，其於 2017/18 學年前入讀的合資格學生如繼續就讀其合資

格班級 (即 2017/18 學年的幼稚園低班及高班，及 2018/19 學年的幼稚園高班 )，會

繼續獲得學券資助，直至他們離開該幼稚園為止。  


